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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448                                 债券简称：HPR 融侨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未能如期清偿债务等事项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作

为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侨集团”、“公司”或“发行人”）公

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HPR 融侨 1，债券代码：155448，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和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

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

及融侨集团发布的《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未能如期清偿债务等事项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就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子公司未能如期清偿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债

务 

（一）子公司债务基本情况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于

2021 年自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处受让平安信托对

融侨集团之子公司郑州融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融贯”）的债权及保

证债权、抵押权、质权等从权利，东方资产最初受让时债务本金为 275,900,000.00

元。该笔债务由郑州新华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新华博”）、郑州融

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融洪”）作为共同债务人，与郑州融贯共同承

担全部还款义务；该笔债务由郑州新华博以其名下土地及在建工程、郑州融洪以

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担保，由河南融侨实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郑州新华博 60%

股权、郑州融洪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由融侨集团以其持有的郑州融贯 99%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由融侨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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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公告》披露日，郑州融贯、郑州新华博、郑州融洪未如约清偿应付的

重组收益即债务利息约 1,582 万元整（未经审计）。 

（二）影响分析 

发行人称，上述违约可能导致产生违约金或剩余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

等情况，并可能因此导致诉讼、仲裁、资产被查封等不确定事项，公司及相关主

体将积极配合债权人沟通处理相关事项，争取减少债务逾期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偿债能力的不良影响。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子公司收到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 

（一）事项背景 

郑州中原常西湖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郑州中原公用事业投资建

设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西湖新区”）与河南温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氏置业”）签署《赵仙洞村庄改造项目框架协议书》；而后，常西湖新区

与温氏置业、郑州中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置业”）、西流湖办

事处赵仙洞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赵仙洞村委”）、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办事

处（以下简称“西流湖办事处”）、河南长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长

启”）、河南卓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卓奥”）、河南长甲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长甲”）就赵仙洞村庄改造项目合作等事宜签订了系列协

议/文件（以下统称“《相关协议”》）。融侨集团持有河南融侨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河南融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河南长启、河南卓奥 100%股权。 

（二）目前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于近日向河南长启、河南卓奥送达了《行政决定书》，

认为原股东方温氏置业、中晟置业等相关主体未适当履行赵仙洞村项目改造项目

项下的义务，对温氏置业、中晟置业、河南长启、河南卓奥、河南长甲作出如下

行政决定： 

1、温氏置业、中晟置业、河南长启、河南卓奥、河南长甲继续履行《相关协议》

项下责任义务，包含但不限于交付安置房、村集体用房；发放过渡费；配套基础

设施、公益设施建设等应尽未尽义务； 

https://www.qcc.com/firm/7ecb263dfc088fe405c85b1ff027e959.html
https://www.qcc.com/firm/7ecb263dfc088fe405c85b1ff027e959.html
https://www.qcc.com/firm/7ecb263dfc088fe405c85b1ff027e9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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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温氏置业、中晟置业、河南长启、河南卓奥、河南长甲自收到本行政决定

之日起六十内将 142,000 平方米安置房交付给赵仙洞村委统一接收；将 60,000

平方米房屋（含集体经济、办公、配套设施用房等）交付给赵仙洞村委统一接收； 

3、限温氏置业、中晟置业、河南长启、河南卓奥、河南长甲自收到本行政决定

之日起六十日内，按每平米 16 元标准向郑州中原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支付自 2018年 1月 31日起至实际交付村民全部房屋为止的应付未付村民过渡

费。 

如不服上述决定，则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郑州市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此外，赵仙洞村委就相关事项已于 2024 年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公司已进行过相关信息披露，详见网址：http://www.sse.com.cn。 目前公司及

相关主体尚未因本案收到法院传票。 

（三）影响分析 

发行人称，上述行政决定可能导致河南长启、河南卓奥公司资产被查封、被

执行用作履行《相关协议》项下责任义务的情况，公司及相关主体将积极应对处

理相关事项，争取减少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不良影响。公司将

根据事项进展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仍面临流动性问题，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风险提示 

中金公司作为“HPR 融侨 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核实，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中金公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将严格按照《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醒发行人做好信

息披露等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告，注意投资风险、并对相关事宜作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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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独立判断。同时，中金公司提示持有人务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的交

易规则，合法合规进行债券交易，不得开展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

秩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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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未能如期清偿债务等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1 日 

 

 


